科教文体局2019年度部门整体支出

绩效自评报告

根据上级部门有关文件精神，本单位对财政资金整体支出绩效进行了认真自评，总体评价是，财政资金预算合理，执行严格有序，管理规范，效益预期。具体如下：

一、机构设置情况

玉林市玉东新区科教文体局共有直属单位1个。其中行政单位1个，局属参照公务员管理事业单位0个，行政单位是玉林市玉东新区科教文体局。局机关本级内设政工秘书科、教育科（资助办）、科技科、文体科共4个职能科室。 
二、本单位年度主要工作目标任务

1．指导文化站事业和基层文化建设。

2．“扫黄打非”日常工作。①将“扫黄打非”进基层纳入基层综治中心和网格化服务管理、精神文明创建；按照市制定的“扫黄打非”进基层工作规范化标准化建设实施方案完成年度阶段性任务。②按照要求应用全国“扫黄打非”信息管理系统的工作任务，考察“扫黄打非”进基层乡镇（街道）和行政村（社区）录入情况。③按照要求应用广西“扫黄打非”数字管理平台

3．体育工作。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的体育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拟订体育改革与发展战略和发展规划及年度计划，并组织实施和监督检查；综合管理社会体育事业，推动体育事业的发展；指导和支持各体育协会和各部门开展体育活动；做好体育科研，开展民间体育活动；配合有关部门轮训体育师资和体育骨干。

4．科技工作。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的科技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拟订科技改革与发展战略和发展规划及年度计划，并组织实施和监督检查；提出科技体制改革的政策和重大措施建议，推进科技体制改革工作，审核相关科研机构的组建和调整，优化科研机构布局；牵头负责科学技术普及工作，拟订科普规划，拟订促进技术市场、科技中介组织发展规划，负责相关科技评估管理和科技统计管理。

5、教育工作。2019年普惠性幼儿园资金下拨达到100%。基本建立公共财政投入和家庭合理分担成本的学前教育运行保障机制；教师队伍配置进一步合理，专业化程度进一步提高，办园水平进一步规范，办园水平和保教质量显著提高。

组织实施教育教学活动和教育改革。负责对学校（含义务教育以下民办学校）教育单位实施教育教学监督、指导和评估；依法加强对教师队伍的管理。

三、部门整体支出规模、使用方向
1、基本支出129.14万元，其中（1）行政运行27.39万元，全部是基本支出预算。（2）行政单位医疗经费2.85万元，全部是基本支出预算。（3）住房公积金3.16万元，全部是基本支出预算。

2、项目支出477.13万元。

四、部门整体支出管理及使用情况
（一）基本支出

2019年基本支出129.14万元，主要用于工资福利，商品服务，对个人及家庭的补助和资本性支出。其中：人员经费50.69万元，公用经费37,14万元.

(二)项目支出

2019年本部门项目支出477.13万元，其中工资福利支出预算1.95万元，商品和服务支出预算421.53万元，学校建设项目支出为99.54万元，教学设备、用品采购项目支出为656万元。

五、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情况

目标1：指导文化站事业和基层文化建设。①获得专项资金补助的文化站免费开放工作向社会公示，有场馆标识和免费开放公示牌。②2019年7月31日前，将资金（含地方配套资金）下达到免费开放单位。③茂林镇文化站按时实施免费开放工作，有场馆标识和免费开放公示牌（服务时间、服务场所、服务内容、联系电话）。④茂林镇文化站免费开放经费5万元，区财政于2019年7月31日前拨付到项目单位。
目标2：“扫黄打非”日常工作。推动“扫黄打非”进基层，明确“扫黄打非”基层站点的任务、标准和工作内容，建立制度化、规范化、常态化的工作机制，切实发挥“扫黄打非”在基层的工作成效。

目标3：体育工作，开展全民健身活动，参加全市中学生田径运动会；参加体育锻炼人数达5000人次。

目标4：科技工作，开展科学技术普及工作，提升科普率98%。

目标5：教育工作，新建学校1所，改扩建学校2所，对学校基础设施进行维修改造21所。按照市级要求，做好玉东新区两所中学的中考会考相关的工作，获得中考专项经费的学校建设合格的中考保密室，购置中考考点相关物品，布置考场、租用接送学生考试的公车，补充中考各类工作人员的补助。

六、自评得分及综合评价

2019年我局在新区工委管委领导下，紧紧围绕工作大局，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履职尽责、攻坚克难，各项工作取得明显成效，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为96分。

七、存在的主要问题
项目前期手续办理审批环节较多，费时较长。项目建设过程中地质复杂，雨水天气较多，影响项目进度。

八、改进措施
安排专职人员跟进，确保不管任何时候，所有的手续都必须及时完善。

